
 

 

广东海洋大学青年教师赴企业 

挂职锻炼提升专业实践能力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青年教师赴企业挂职锻炼管理提

升教师专业实践能力，根据《教育部关于深化高校教师考核

评价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教师〔2016〕7 号）、《广东海洋

大学教师培训规定》（校人事〔2015〕52 号）、《广东海洋大

学教学、科研、实验、图书资料等系列职称评审标准（试行）》

（校人事〔2018〕9 号）等有关规定和要求，结合学校应用

型人才培养需要，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学校支持青年教师赴企业挂职锻炼，提升教师

专业实践能力和服务社会能力，构建促进校企合作协同育人

长效机制。通过挂职锻炼，一方面增强青年教师熟悉生产、

管理和服务工作，增强教师教书育人的本领，另一方面引导

青年教师树立劳动光荣的观念，促进其立足本职岗位工作并

开展创造性劳动。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青年教师是指我校新入职未满 2年、

未曾在厂矿、企业、社区和乡村工作、年龄在 35 岁以下的

教师（不含公共课教师）。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四条 申请程序。各学院依据师资队伍建设的整体规



 

 

划和教师个人申请，制定青年教师赴企业锻炼计划，在确保

不影响正常教学工作的前提下，有序选派教师赴企业挂职锻

炼。挂职锻炼采取“个人申请、单位审批、学校备案”的方

式进行。 

1.个人填写申请表，向所属学院提出申请。 

2.各学院根据师资队伍建设的整体规划及教学运行实

际，统筹规划，有序组织。 

3.由学院审批，报人事处和教务处备案。 

第五条 锻炼时间与方式。青年教师入职 2 年内必须参

加为期 6 个月以上的赴企业挂职锻炼（不要求连续 6 个月，

但要求在同一家企业完成）。挂职锻炼主要以脱产方式为主，

也允许以指导学生生产实习的方式进行。鼓励教师利用寒暑

假开展挂职锻炼。政治学、社会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专职辅导员可以指导学生开展社会实践和社会调查工作替

代挂职锻炼。 

第六条 对挂职企业要求。挂职锻炼的企业岗位与教师

所教专业具有关联性。优先考虑挂牌学校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的企业、与学校共建协同育人平台的企业。 

第七条 挂职锻炼内容。深入企业生产一线，顶岗工作，

积极参加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技术服务活动。青年教师

要认真学习行业法规和企业规章制度，熟悉生产环境、生产

工艺、生产设备和生产技术，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帮助企业解

决生产管理和技术服务中的问题。组织对赴企业实习的学生

进行实践教学活动。 



 

 

第八条 人员管理。教师挂职期间接受学校和挂职单位

的共同管理。教师在挂职期间应服从挂职单位管理，接受挂

职单位的任务和考核，请假须得到挂职单位和学院的批准。

无故缺岗，按学校考勤有关规定处理。学院检查抽查教师挂

职情况。 

第三章  考核与待遇 

第九条 考核过程。挂职前，拟挂职教师要与拟挂职企

业协调做好挂职锻炼工作计划；挂职期间，要服从企业管理，

完成实践锻炼任务；期满后，接受企业的考核，企业出具鉴

定意见，教师按时回校工作，以提交工作总结报告的形式向

所在学院述职。学院根据日常检查情况、企业鉴定和总结报

告，形成考核意见后报人事处和教务处备案。 

第十条 考核结果及应用。凡累计有半年以上参加技术

研发、生产管理、生产经营、科技服务或指导社会实践及生

产实习活动，计划、总结及鉴定意见等资料齐全者可认定考

核合格。考核合格的教师方具有晋升中级职称的资格。 

第十一条 待遇。 

1．挂职期间，教师的隶属关系不变，学校照发基本工

资、基础绩效和各项福利。 

2.学院负责凭据报销往返差率费和住宿费，其他费用自

理。挂职期间的食宿原则上由挂职企业安排，企业不能解决

的或是其他特殊情况报学院予以解决。 

3.挂职期间，学校按讲师职称标准划拨教学津贴给教师

所在单位，由所在学院统筹核发教学津贴。 



 

 

第十二条 经费保障。学院报年度教师赴企业挂职锻炼

计划给教务处，教务处会同财务处编制教师赴企业挂职锻炼

经费，并列入学院课程与专业建设费。对于实践锻炼考核不

合格者，追回经费并予以通报批评。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实施。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附件：1.青年教师赴企业挂职锻炼申请表 

       2.青年教师赴企业挂职锻炼考核鉴定表 

  



 

 

附件 1 

青年教师赴企业挂职锻炼申请表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申请人 

（签名）  

手机号 

 

所属 

院系 

  

出生 

年月  

入职 

时间  

是否应届

生入职 

□是   □否 

本科毕

业时间  

最高学历

/学位  

取得最后

学位时间 

  

职称/定职日期   岗位 □非公共课教师  □专职辅导员 

 入职前工作经历  

锻炼时

间及方

式 

时间安排 方式 

  □脱产  □在岗（□寒暑假时机、□指导学生生产实习） 

  □脱产  □在岗（□寒暑假时机、□指导学生生产实习） 

  □脱产  □在岗（□寒暑假时机、□指导学生生产实习） 

  □脱产  □在岗（□寒暑假时机、□指导学生生产实习） 

  □脱产  □在岗（□寒暑假时机、□指导学生生产实习） 

… □脱产  □在岗（□寒暑假时机、□指导学生生产实习） 

拟挂职

企业 

  

挂职锻炼

地点 

  



 

 

挂职锻

炼计划 

挂职锻炼目标、挂职锻炼任务及其时间节点安排（与企业协商确定） 

学院审批意见： 

 

                

 

                学院公章                            负责人： 

                                                                 年    月    日 

注：此表一式四份，双面打印，申请通过者，学院和申请者各留存一份，提交人事处、

教务处各一份备案。 

  



 

 

附件 2 

青年教师赴企业挂职锻炼考核鉴定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签名）  

手机号 

 

所属 

院系 

  

挂职 

企业  

挂职总 

月数  

挂职 

时间段 

 

挂职锻

炼任务

完成情

况简述

（教师

填写） 

 

 

 

 

 

 

 

 

 

 

 

 

 

 

 

 

 

 

 

 

 

 

 

 

 

 

 

 

 



 

 

企业鉴

定意见 

建议从考勤、履职尽责、工作成效等方面进行鉴定 

 

 

 

 

 

 

 

 

 

 

 

 

 

 

 

 

 

        企业（部门）公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学院考

核意见 

根据日常检查情况、企业鉴定和教师提交的总结报告等方面形成考核意见 

 

 

 

 

 

 

 

 

 

 

 

        学院公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此表一式四份，其中原件一份，复印件三份（由学院签注与原件一致，盖学院公章）

双面打印或复印，学院留存原件，教师留存一份复印件，提交人事处和教务处各一份复

印件备案。 


